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文化园路8号东亿国际传媒

产业园区二期元君书苑F1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17

224,840,234

15.11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唐颖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王颖轶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处置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2,496,993

比例（%）

98.9578

反对

票数

1,294,341

比例（%）

0.5757

弃权

票数

1,048,900

比例（%）

0.46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拟处置部分交易性
金融资产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165,095

比例（%）

89.5895

反对

票数

1,294,341

比例（%）

5.7505

弃权

票数

1,048,900

比例（%）

4.66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亚楠、朱行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86 证券简称：浙文互联 公告编号：临2024-084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加盟

商或其法定代表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的担保，该担保额度已经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至下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4月25日、5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7）、《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限”）与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了《供应链1+N业务合作协议》，申

通有限为公司加盟商或加盟商的法定代表人向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供应链1+N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上述担保在公司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经公司严格审核且与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符合银行等金融

机构贷款条件的公司加盟商或加盟商的法定代表人，其具备良好的信誉和一定的资金实

力。公司将在审慎评估被担保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的基础

上，筛选确定具体的被担保对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合作银行（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核心企业（保证人）：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加盟网点（债务人）：指由核心企业推荐并经合作银行审核同意,自愿开展供应链1+N
业务的核心企业供应链上游企业或上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2、担保方式：核心企业为加盟网点基于本协议约定的合作而向合作银行申请的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金额：担保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4、保证担保范围：核心企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不限于供应链1+N业务合同项

下债权本金及利息，还包括因债务人未按约履行业务合同所造成的逾期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因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必要费

用。

5、保证期间：供应链1+N业务合同期间及最后一笔供应链1+N贷款履行期限届满后

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上述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加盟商的融资能力，进而提高加

盟商的经营实力和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将严格评估加盟商及其法定代表人的

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并由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综上，本次担保

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为 261,800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79%，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241,800万元，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2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的金额为210,629.43 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97%，其中对

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198,629.43万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4-072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7日14:45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389弄3号普洛斯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27日 9:15一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0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曾超林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1人，代表的股

份数共计2,098,190,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786%。其中，参加现场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人，代表股份数 1,954,667,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67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74名，代表股份数143,523,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109%。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377人，代表

股份数143,817,550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73%。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378,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3％；反对

3,671,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0％；弃权14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087,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1％；反对

8,609,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3％；弃权494,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沈旭、刘川鹏；

3、出具的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4-086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12月

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CN02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曦女士主持，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采

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市值管理工作，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回报，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制定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4-061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4年 12月 26日发布的

《对浙江省认定机构2024年认定报备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报喜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列入浙江省认定机构2024年认定报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备案名单，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为：GR202433004780，认定有效期为3年。

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届满所进行的重新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2024年-2026年)将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

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已按 15%的税率预缴 2024年企业所得税，本次通

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不会影响公司2024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24一一059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14:5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2月27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88号5栋23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魏璞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永和流体智

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8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79,182,
6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638%。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43,356,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28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5,
825,8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71%。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授权代表

共计 28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542,6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38%。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4、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通过现场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

案：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78,569,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8％；反对497,
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85％；弃权115,39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11,929,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124％；

反对497,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76％；弃权115,
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2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叶飞律师、王自力律师见证，并出

具了《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4-064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301141 证券简称：中科磁业 公告编号：2024-055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星期

五）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园区红兴三路9号浙江中科磁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中平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下同）共 115人，代表股份 84,
041,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57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

表股份83,643,0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3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1
人，代表股份398,1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112人，代表股份 4,521,15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123,0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4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1人，代表股份

398,1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监事以

通讯方式出席。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表

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906,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2％；反对

10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4％；弃权2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6,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95％；

反对10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90％；弃权28,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21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杨律师、俞挺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301141 证券简称：中科磁业 公告编号：2024-057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近日，

公司与保荐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阳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东阳市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

（以下简称“宁波银行东阳市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以下简称“中

信银行东阳市支行”）就变更后的募投项目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64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15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1.2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1,258.00万元，

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71,704,150.94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及其他发行费用16,048,711.18
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824,827,137.88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3月29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

字[2023]第ZA10689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

账后，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27日、2024年7
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后重新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及《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并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及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变更对原“年产20,000吨节能电机磁瓦及年产2,

000吨高性能钕铁硼磁钢建设项目”进行分拆调整，将其中的永磁材料产能建设内容（含

钕铁硼工厂及相应设备、铁氧体工厂相应设备、公用生产配套设施等）分拆为新的“年产

20,000吨节能电机磁瓦及年产2,000吨高性能钕铁硼磁钢建设项目”，将其中的研发中心

及辅助设施建设内容（含研发大楼及相应设备、宿舍等）分拆为“研发中心及辅助设施建

设项目”，并调整投资总额及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根据前述变更，公司对原有募集资金专户的用途进行了变动，并重新签署了新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有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作废。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相关专户的用途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总计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阳影视城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东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东阳支行

银行账号

196367010414131
34

860256882674153
91

811080108344131
3134

募集资金用途

仅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

年产20,000吨节能电机磁瓦及年产2,000
吨高性能钕铁硼磁钢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及辅助设施建设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
23 日募集资金

专户金额(万元)

166.24

25,421.41

21,710.67

47,298.32

注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影视城支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阳市支行辖属单位；

注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的上属机构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此次对外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名义

签署。协议签署方与开户行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开户业务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东阳支行经办，协议签署权限归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注 3：截至 2024年 12月 23日募集资金专户金额较前次披露存在差异为利息收入影

响。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

市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下简

称“乙方”）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的

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

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许刚、徐衡平及项目组成员张博雅可以随时到

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上述保荐代表人及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3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加盖公章的对账单，并邮寄给

丙方，同时以邮件方式抄送丙方指定邮箱。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性或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按照

孰低原则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

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回单）。乙方应同时将支出

清单彩色扫描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丙方指定邮箱。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要求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乙方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或持续督导责任完成之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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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4年

12月 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4年 12月 21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到会董事8人，

其中独立董事严密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以书面形式委托独立董事韩春燕女士

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楼建伟先生、韩春燕女士采用通讯方式参与会议。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吴中平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应对各

类舆情对公司股价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董事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

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中科磁业股

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董事会结合实际情况修订了《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中科磁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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